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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2〕148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做好 2022 年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

年度与周期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工程

（2021-2023 实施方案》，为顺利完成“雁领天涯”三大雁阵培

养对象的预期目标，打造具有三亚特色的名优教师梯队，现将

2021-2022 年度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年度与周期考核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（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考核时间及办法

（一）年度考核

年度考核由学校考核领导小组根据《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

涯”名师培养对象 2021 年—2022 年度校内考核情况表》（附件

2）细则，对本校的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进行考核，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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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意见。年度考核结果电子版及扫描件于 9 月 5 日前发送到邮

箱：hnsyjpy@163.com。

（二）周期考核

以“双项”赋能为目标，落实“六个一”行动计划，对“雁

阵教师”分阶段进行周期性考核。

1.推进帮扶对口学校工作

根据“领雁教师”和“鸿雁教师”至少

帮扶一所对口学校的工作任务，由“领雁

教师”或“鸿雁教师”组织安排，以学校

的需求作为根本点设置帮扶的内容，可以

在学科教学、课程建设、集体备课或学校

办学思路等方面进行帮扶并每学年度形成

一篇帮扶总结。已推进帮扶任务的“领雁教师”或“鸿雁教师”

扫右侧二维码，填写2021年 9月10日以来的帮扶对口学校情况,

培养期间至少完成 3 次进校帮扶活动。

2.积极开展教科研项目实验研究工作

已完成课题研究的教师，请扫码填写信

息并上传结题证书。未完成课题（项目）研

究的教师如有需要，可以请有经验的科研教

师做校际间的经验交流指导，在培养期间完

成科研任务。
教科研项目研究反馈表

帮扶学校跟踪反馈表

mailto:xinghaizhen8201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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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教育专著研读分享会

根据“鸿雁”帮教“雏雁”的“五个一”

行动计划，“鸿雁教师“应推荐“雏雁教

师”阅读一部教育著作并做阅读分享，建

议“鸿雁教师”灵活有效地组织读书分享

活动。完成任务的“鸿雁教师”请扫码上

传相关材料。

4.结合“好课堂”创建开展研修活动

结合“好课堂”创建活动，“领雁教师”

指导“鸿雁教师”提炼课堂教学主张，“鸿

雁教师”指导“雏雁教师”在全市范围展示

一堂经典课。请培养对象在活动结束后扫码

上传相关材料。

三、考核材料

本次考核工作无需上报纸质材料，以上二维码长期有效，各

学科共同体安排专人于规定的时间节点前扫描相应的二维码，完

成考核表及有关考核材料的网络填报、附件传送工作。逾期不报

的，视为自愿放弃本年度考核，终止培养。

附件：1.三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”雁领天涯“名师培养

对象名单

专著研读分享会反馈表

“好课堂”创建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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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2 年 7月 25 日印发

2.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 2021 年

校内考核情况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2 年 7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邢海珍；联系手机：13976978747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